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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月28日上午,省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分组审

议《湖南省森林公园条例(修订草案·三次审议稿)》。第三组由

王善平委员召集,周发源、王刚、李小平、李际平委员先后发言。

周发源委员说,建议:1、是否考虑增加一条“保护林农利益”。

整个条例涉及到林农利益的有第八条和第十五条,没有写到位。

保障林农利益,是森林公园建设和管理的一项基础工作。原来林

农主要以贩卖林木为生,现在设立森林公园后不能砍树了,一亩林

地补偿约十几元,远远不够。条例要体现林农是森林主人的意识。

从成功案例看,凡是森林公园管理好的,都吸收了本地林农参与建

设和管理,这样“接地气”,管理比较到位。如果森林公园和林农是

两张皮,森林公园要管理好很难。要专门规定一条对林农利益进

行保护,对林农的就业、生活予以保障。2、在申报森林公园时,对

弄虚作假的要追究申报单位和审批单位及其责任人的责任。有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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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方在申报森林公园或者自然保护区时,没有得到每一户农户的

签字和认可。林地是林农承包的,林农不赞同就不合法,这个问题

很重要。一定要把林农的利益保护好,调动林农建设和保护森林

公园的积极性。

王刚委员说,条例1995年制定、2010年修改,这次又重新修

订,始终没脱离体制内管理为主。第四条、第六条、第三十六条集

中反映出这个问题。1、第四条第二款,对政府投资的财政支持;对

民间投资的适当补贴,建议删除这些表述。这是部门预算管理问

题,预算都要列入,不需要立法规定,这样写相反还有歧视性。2、

第六条要求森林公园主体设立管理组织,不必要。不管森林公园

是事业单位还是社会主体投资的企业,都有相关的公司法和事业

单位法人登记条例进行规范要求,何必要设立管理机构? 它是自

主行为,我认为是为了第三十六条委托执法。我们城市公园、博物

馆等能不能委托它一个处罚权? 3、第三十条的很多行为,不需要

采取行政处罚手段,如随地吐痰、便溺、乱扔垃圾等不文明行为。

第四条、第六条、第三十六条建议进一步研究,要淡化行政痕迹。

不管哪个投资主体,应该一视同仁对待。社会投资主体办的森林

公园很复杂,和体制内的森林公园搞法完全不一样,后续的审批、

管理,林业部门承担什么样的监督指导职责等,都需要探索。

李小平委员说,同意提请会议表决。建议:1、第七条第二款

“森林、林木、林地的所有者或者使用者,可以申请设立森林公园”,

规定门槛太低,改为“森林、林木、林地具备设立森林公园条件的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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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所有者和使用者可以申请设立森林公园”。第四款“未经批准,

不得擅自设立森林公园”,改为“未经批准,不符合设立森林公园条

件的,不得擅自设立森林公园”。2、对林农利益问题,增设一个条

款。“签订合同”并不说明林农利益得到保护,现在多元化投资主

要是林地流转办法。现在林权到户后,林地所有权是国家的、是集

体的,承包权和经营权是林农的,森林公园在设立、建设和经营管

理过程中,要采取共建共享共管办法,让林农增加收入,特别是贫

困户增加收入,不能因为设立森林公园,“划地为牢”,损害林农合

法权益。3、第三十条是民事法律关系不是行政法律关系,规定行

政处罚是不合适的。

李际平委员说,赞同提请会议表决。建议:第十九条“森林公

园内的林木,除经依法批准进行抚育性或者更新性采伐外,禁止采

伐”,这一条操作性不强。抚育性的采伐或者更新性采伐是常规的

森林经营措施,还要依法批准? 我们一谈到采伐想到的就是破坏

森林,实际上森林采伐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,就是培育森林、

经营森林,让森林长得更好,而且这个工作是必须要做的。这一条

放在这里,正常经营的采伐措施都要经过依法批准才能够进行,而

且抚育性的经营不是获得,是要投入的。但如果没有这一条,又怕

乱砍乱伐。现在我们的规划里面缺少森林经营规划,或者叫森林

经营方案。除了依照森林经营方案或者森林经营规划来进行抚育

性或者采伐更新性外,禁止其他的采伐,就可以了。能不能在第十

二条里增加一款,要求森林公园编制森林经营的方案或者森林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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营规划,将这一条改为“除按照森林经营规划来进行的抚育性或者

更新性采伐外,禁止其他的采伐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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